保密承诺书

致：重庆文理学院
[bookmark: _GoBack]本供应商（以下简称“承诺人”）因参与旺龙湖校区校园总体规划概念设计方案（第二次）（采购执行编号：YQZB-【2025】第083号）的投标工作，需踏勘项目现场并领取相关项目资料。为维护采购人及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益，确保项目资料的安全性、保密性和完整性，承诺人郑重作出如下保密承诺：
一、保密范围
承诺人需保密的项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：
1. 项目踏勘过程中获取的现场地质条件、周边环境、设施布局、工程进度等各类现场信息；
2. 从采购代理机构领取的与项目相关的书面、电子等各类资料；
3. 采购人在项目沟通、答疑等环节中口头或书面告知的与项目相关的未公开信息。
二、保密期限
本承诺书的保密期限自承诺人领取项目资料之日起，至该项目完结。即使本次投标未成功，保密期限仍按上述约定执行。
三、违约责任
1. 若承诺人违反本承诺书的任何条款，导致项目资料泄露或造成采购人及相关方损失的，承诺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采购人的经济损失（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）、承担采购人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差旅费等全部费用。
2. 采购人有权根据泄露情况的严重程度，取消承诺人的本次投标资格；若已中标，采购人有权解除与承诺人的中标合同，并没收承诺人的比选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；情节严重的，采购人有权将承诺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限制其参与采购人今后的所有招标项目，并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。
3. 若因承诺人泄密行为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，采购人将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，追究承诺人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 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